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系輔導老師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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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強化本校輔導人力資源，建立諮商輔導暨職涯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校內輔導網絡，以落實輔導工作，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諮  

    商輔導暨職涯中心系輔導老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參與人員：以系為單位，每系至少一位教師擔任系輔導老師。 

三、推薦方式： 

 (一)由各系主任推薦。 

 (二)由原任之系輔導老師推薦。 

 (三)主動與本中心聯繫，自願擔任者。 

四、推薦原則：個性主動積極、有耐心，並具輔導熱忱。 

五、推薦程序與任期：各系由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一週內，將推薦老師名單送交 

    本中心，經學務處審議後報請校長核定聘任，任期一學年，可連續擔任。 

六、工作內容： 

 (一)配合本中心轉介之個案，實施個別諮商及輔導工作。  

 (二)擔任系內師生與本中心之溝通管道，並推展各項輔導工作。  

 (三)協助本中心實施心理衛生教育工作，如：專題講座、班級、座談、志       

     工訓練、小團體輔導等活動。  

 (四)協助本中心搜集有關輔導資料，撰寫輔導專欄或編排刊物。  

 (五)定期參加本中心輔導老師工作會議。  

 (六)接受本中心培訓課程，並分派參加校內、外有關輔導知能研習活動。 

 (七)協助安排系所教師進行輔導工作研討會或座談活動。  

七、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